
法規名稱：小船管理規則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9 年 02 月 07 日 

 
 

   第 一 章 總則
 

第 1 條
 

本規則依船舶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。
 

第 2 條
 

本規則所稱小船，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，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。非

動力船舶裝有可移動之推進機械者，視同動力船舶。
 

第 3 條
 

1  小船適航水域，限於距岸三十海浬以內之沿海水域、離島之島嶼間、港內、河川及湖泊

，並由航政機關視小船性能核定之。但經主管機關委託之驗船機構依小船之設計、強度

、穩度及相關安全設備，另行核定適航水域者，不在此限。

2  小船被拖曳航行，超過前項適航水域以外者，除緊急救難外，須經航政機關核准之。
 

第 3-1 條
 

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後，新申請建造或變更使用目的為專

供小船所有人自用，不以客、貨運送、漁業或其他特殊使用為目的之小船，其總噸位不

得逾五，且全船乘員最高限額應在十二人以下，並應設置可供搭載乘員之艙室。但航行

內水者得不設置艙室。
 

第 4 條
 

小船應具備下列文件，並於航行時隨船攜帶：

一、小船執照。

二、動力小船駕駛須持有有效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。
 

第 5 條
 

小船未經檢查、丈量、註冊、發給執照，不得航行。
 

第 6 條
 

小船抵押權之設定登記，依動產擔保交易法之規定。
 

第 7 條
 

小船在航行中，船艏及兩舷不得懸掛包裹、禽籠或其他障礙物。
 

第 8 條
 

載客小船不得兼載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有毒性、傳染性、放射性、壓縮性或有腐蝕性之危

險物品。
 

   第 二 章 乘客定額
 

第 9 條
 

1  動力載客小船，其乘客艙室設置及乘客定額核定，依下列規定：

一、除航行於內水，經航政機關核准於露天甲板搭載乘客者外，應依規定設置乘客艙室

。下列處所不得作為乘客艙室：



（一）船艏防碰艙壁以前處所。

（二）艙室淨高未滿一百八十二公分之處所。但經航政機關認為在緊急時無妨乘客之逃

生者，得酌減為一百四十公分。

二、乘客艙室內出入口及通道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乘客艙室內至少應有兩處儘可能遠離之逃生出口，其中之一得為正常進出之出口

，出入口淨寬不得少於八十公分，其餘淨寬不得少於六十公分。

（二）乘客艙室內通至出入口之通道，其淨寬不得少於六十公分，通至輪椅停靠位置及

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衛生設備之通道，淨寬不得少於八十公分。

（三）乘客艙室之面積未滿十五平方公尺者，得免依前目規定設置通道。

三、乘客艙室內應為每一乘客設置固定座位，其設置基準如下：

（一）座椅內緣之寬度及深度，均不得少於四十公分。

（二）座椅前空間，不得少於三十五公分。

（三）最內之座位，其中心離通道不得大於二公尺。

四、甲板上之客位，以甲板可供載客之面積乘以零點八五後，不低於前款每一乘客所需

面積之基準計算。但航行海域或其航線水流湍急，有灘礁或其他危險時，甲板不得

核予客位。

五、乘客艙室應符合下列佈置：

（一）乘客之起居位置，應以不妨礙船舶之操作為原則。

（二）乘客艙室，應有足夠之通風與照明。

（三）未提供對號入座之載客小船應設置供行動不便者優先乘坐之博愛座，其比率不低

於核定乘客定額百分之十五，並應於明顯處標示博愛座字樣，博愛座與走道間扶

手需可活動，座位至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坦無障礙。

（四）具固定航線、航次、場站及費率之載客小船應於易出入處，設置寬度不小於七十

五公分且長度不小於一百三十公分之輪椅席位及其繫固系統，於輪椅席位旁設易

於使用之扶手及服務鈴，服務鈴位置應於距牆角至少三十公分且距地板面高七十

至九十公分範圍內，並於明顯處設置無障礙標誌。

六、未滿一歲之兒童，不計入乘客定額。兒童之年齡，以登船時實足年齡為準，並以合

法證明文件為依據。

2  載客小船因船型、功用、適航水域或其他特殊原因，致無法依前項規定設置座位者，得

由小船所有人敘明理由，申請航政機關在不影響乘客安全，不低於前項每一乘客所需面

積之基準下酌情寬免。
 

第 10 條
 

非動力小船載客者，就可載客之面積，以每客位零點四二平方公尺計算之。
 

第 11 條
 

（刪除）
 

第 12 條
 

載客小船應在駕駛臺旁船艛外及乘客入口處之板壁或明顯處所，以顯明油漆載明限載人

數。
 

第 13 條
 

載客小船航行時遇有水流湍急、灘礁或其他危險時，駕駛人應嚴格要求乘客穿著合格之

救生衣；夜間載客或其航線水流湍急、有灘礁或其他危險時，航政機關得酌減其乘客定

額。
 

第 14 條
 

客貨小船之艙頂及頂棚均不得載貨，並應有設施阻止乘客攀登。兩旁或中間通道、機器



間、駕駛室及其他重要處所，均不得搭載客貨。
 

   第 三 章 應急準備
 

第 15 條
 

載客小船應將救生設備使用方法圖解，顯示於乘客易見之處，救生衣應配合逃生路線置

放於明顯、可迅速取用之處所，且有明顯之標示。
 

第 16 條
 

1  載客小船開航前，駕駛應自行或指定專人辦理下列事項：

一、向乘客說明緊急應變措施，示範救生設備、救生衣使用方法。

二、施行航前自主檢查，檢視船身及輪機各部是否正常、將設備及屬具準備妥善。

三、於船艙明顯處公告應急部署表。

2  載客小船駕駛應每個月指導助手演習救生救火一次。但航行內水之載客小船，應三個月

辦理一次。
 

第 17 條
 

1  前條公告之應急部署表，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
一、全船工作人員在各種緊急情形下之特殊任務及其應在之位置。

二、各種應變音響或信號之標示。

2 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特殊任務，包括下列事項：

一、關閉舷窗、水密門、防火門、排水門以及艙區艙壁甲板線以下之船殼板上所有各種

污水及其他排洩口等。

二、關閉風扇及通風系統。

三、操作各種救生、消防、燈光、音號、旗號及救難等設備。

四、準備救生設備。

五、火警巡邏、消滅火災。

六、召集乘客，並辦理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警告乘客。

（二）檢視各乘客之衣履以及救生衣是否穿著正常。

（三）集合並引導乘客至其應在之位置。

（四）指導乘客行動並於通道及梯道上維持秩序。

（五）儘力扶助老弱婦孺之乘客。

七、保管輕便無線電設備。

八、駕駛人認為其他應變事項之特殊任務。
 

   第 四 章 註冊及執照管理
 

第 18 條
 

小船所有人申請註冊及核發、補發或換發小船執照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（如附件一）並檢

同文件，向航政機關申請之。
 

第 19 條
 

（刪除）
 

第 20 條
 

小船註冊後，應由航政機關發給小船執照（如附件二）。
 

第 21 條
 

小船執照遺失或滅失時，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，向航政機關

申請補發執照。



第 22 條
 

1  小船於註冊後，遇有小船執照破損或所報事項變更時，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事實發生

之日起三個月內，向航政機關申請換發執照。

2  小船註冊後，因故申請換發執照時，應將舊照繳銷。

3  小船所有人未依前項規定繳銷執照，經航政機關命其於一個月內辦理，屆期仍不辦理

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得由航政機關逕行註銷執照，並於航政機關公告處所及網站公告之

。
 

第 23 條
 

1  小船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小船所有人應向航政機關申請註銷註冊（申請書如附件三

），其小船執照除已遺失者外，並應繳銷：

一、滅失或報廢。

二、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

三、不堪使用。

四、沈沒不能打撈修復。

五、因種類噸位變更不適用小船規定。

六、失蹤滿六個月。

2 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四個月內為之。

3  小船所有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註銷及繳銷手續，經航政機關命其於一個月內辦理，屆期

仍不辦理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得由航政機關逕行註銷註冊及註銷執照，並於航政機關公

告處所及網站公告之。
 

第 24 條
 

1  申請註冊給照、補發或換發小船執照者，應繳納規費新臺幣五百元。

2  公務船申請註冊給照、換發或補發執照，免繳費。
 

   第 五 章 附則
 

第 25 條
 

1 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八日修正後，地方政府制定載客小船管理自治條例前，載

客小船業者應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，每一乘客投保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。

2  前項保險期間屆滿時，載客小船業者應予以續保。
 

第 26 條
 

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